
 39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投票日投票日投票日投票日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  中央支援中央支援中央支援中央支援  

 

6 . 1  选举事务处依照以往选举和补选的做法，在湾仔爱群商业大厦

的选举事务处办事处设立一个由该处人员当值的中央统筹中心，在投

票日监督选举的各项安排。该中心为选民、候选人／代理人、选举主

任／投票站主任及市民提供查询、接受投诉和支援等一系列服务。投

票结束后，中央统筹中心迁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选举事务处又在爱

群商业大厦设立一个数据资讯中心，目的在于收集相关的统计数据，

例如每小时投票率、点票结果，以及各个处理投诉单位收到的投诉的

数目和种类等资料，以便通过传媒，定时向公众发放信息。上述两个

中心从投票开始至点票结束一直运作。  

 

6 . 2  中央统筹中心包括一个指挥台、五个援助台、一个传媒查询支

援站、一条查询热线，以及一个投诉处理中心。指挥台由总选举事务

主任掌管，负责监督投票的整体运作。一号援助台负责处理与投票站

工作人员的重新调配、缺席人员的汇报和投票站工作手册内容有关的

查 询 。二 号援 助台 负 责 处 理与 投票 站 设备 的设 立或 运 送、 表格 的填

写，以及提供民众安全服务队的服务等有关的查询。三号援助台负责

处理与交通安排有关的查询，以及对紧急支援服务的要求。四号援助

台负责处理与票站调查有关的查询，而五号援助台则负责处理与卸下

投票箱安排有关的查询。传媒查询支援站处理记者的查询和定时向传

媒发放信息。查询热线负责接听市民的查询，以及就选民登记或投票

资格方面的资料向投票站工作人员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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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设于选举事务处海港中心办事处的投诉处理中心，专责接收和

处理市民以电话、传真或电邮方式直接向选管会提出，或由其他处理

投诉单位转介往选管会的与选举相关投诉。该中心的运作由选管会秘

书 处 投诉 组人 员负 责 ， 运 作时 间为 早 上七 时三 十分 至 晚上 十时 三十

分，与投票时间相同。第十三章载有经处理的投诉详情。  

 

6 . 4  除了中央层面的指挥外，在地区层面方面，于 18 区民政事务

处工作的地区联络主任，被委任负责各投票站主任、有关选举主任和

中央统筹中心之间的联络工作。民政事务处职员也获委任为投票站职

员，驻守 18 区民政事务处，负责移除选举广告和处理其他与选举有

关的投诉。  

 

6 . 5  此外，选举事务处也分别为选管会、政制事务局、选举主任、

律政司、政府新闻处、警务处、民众安全服务队、医疗辅助队和该处

人员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中央点票站辟设工作区，以便他们在选举

期间执行各自的工作。  

 

6 . 6  警务处和民众安全服务队在禁止拉票区、禁止逗留区、投票站

内，以及中央点票站内协助维持秩序。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  投票投票投票投票  

 

6 . 7  在投票日当天，共有 1 10 个投票站运作。投票由上午七时三十

分开始，至晚上十时三十分结束。  

 

6 . 8  整体而言，投票过程顺畅，并无出现重大问题，投票率亦令人

鼓舞。当日共有 56 , 142 名选民前往投票站投票，占有竞逐的界别分

组／小组 20 4 , 64 6 名选民的 27 .4 3 %，而总投票率远较二零零零年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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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的 19 .4 9 % 和二零零五年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补选的 14 .9 5 % 为高。附录七附录七附录七附录七载有按界别分组／小组划分的投票率。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  点票点票点票点票  

 

6 . 9  2 2 个有竞逐的界别分组及一个有竞逐的小组的点票工作于香

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的中央点票站进行。总选举主任负责监督中央点

票站的整体运作。中央点票站设有 23 个点票区，每个点票区负责一

个有竞逐的界别分组／小组，由各自的选举主任监督工作。  

 

6 . 10  当投票于晚上十时三十分结束后，每个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在

警员护送下把所有投票箱运往中央点票站，而候选人／代理人亦可按

自己的意愿一同护送。首个投票箱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十

二时四十五分左右由有关的选举主任于中央点票站开启，箱内的选票

由政制事务局局长、选管会主席和委员倒出。点票人员按个别界别分

组／小组分拣选票，然后与选票结算表进行核实，再把分拣好的选票

送交相关界别分组／小组的点票区，进行初步筛选，以人手把须由光

学标记阅读机扫描及须以人手处理的选票分开。实际的点票工作，于

中央点票站在候选人和代理人面前进行，由光学标记阅读机处理 (已

筛选为须经人手处理者除外 )。  

 

6 . 11  在 5 6 , 14 2 张已投选票中， 17 9 张明显无效 (1 78 张没有填划、

一张注明“未用” )。根据《选举委员会选举程序规例》第 7 4A ( b )和

7 7 条的规定，这些选票不予点算。此外，选举主任发现有 9 20 张问

题 选 票。 在候 选人 和 代 理 人面 前， 有 关的 选举 主任 在 助理 选举 主任

(法律 )的协助下小心检视问题选票，以决定选票是否有效。最后， 33 5

张问题选票被选举主任裁定为无效 (其中 9 4 张上有文字或记认而藉此

可能识别选民身分； 194 张没有按照《选举委员会选举程序规例》第



 42

5 6 条的规定填划 (即填满选民所选择的候选人姓名左边的椭圆圈或选

择不多于有关界别分组的指定席位数目 )；及 4 7 张因无明确选择而无

效 )。余下的 58 5 张问题选票被裁定为有效并获点算。有关不予点算

的选票的详情载于附录八附录八附录八附录八。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  选举选举选举选举结果结果结果结果  

 

6 . 12  各界别分组／小组宣布点票结果的时间并不相同。第一个界别

分组 (即港九各区议会界别分组 )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投票日翌

日 )  刚过上午七时三十分宣布点票结果。最后一个界别分组 (即中医

界界别分组 )的点票工作于同日上午十时二十五分完成。所有点票结

果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正午十二时前公布。整个点票过程 (由

开第一个投票箱至宣布所有结果为止 )需时约十一小时十五分。 22

个有竞逐的界别分组及一个有竞逐的小组的选举结果已于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十四日刊登宪报，现转载于附录九附录九附录九附录九，以便参阅。  

 

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  选管会巡视选管会巡视选管会巡视选管会巡视  

 

6 . 13  一如以往的选举，选管会主席和两名成员均亲自到一些投票站

巡视，以观察现场情况。每名成员整日各自有其行程，共巡视了 20

个投票站。他们先后于上午九时四十五分和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在礼顿

山社区会堂和香港公园体育馆的投票站汇合，向传媒简报选举的最新

进展，并鼓励选民投票。当晚，他们在中央点票站再次会合，并与政

制事务局局长共同倒出首个投票箱中的选票，然后向传媒总结投票过

程。点票结束后，选管会再次会见传媒，就选举作整体的总结。  

 


